
南政地〔2025〕132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划拨

南安市南侨医院综合服务大楼用地的批复

市资源局：

《南安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划拨南安市南侨医院综合服务大楼用地的请示》（南资源〔2025〕908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位于诗山镇山二村，经《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2025年度第一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25〕166号）批准征收的用地合计1.2242公顷（原地类为园地0.4632公顷、草地0.7356公顷、其他农用地0.0241公顷、建设用地0.0013公顷），以行政划拨方式提供给南安市南侨医院作为南安市南侨医院综合服务大楼项目用地。用途为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用地—医疗卫生用地。

二、同意你局的供地方案，划拨供地具体手续由你局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有关事项严格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执行。用地成本由用地单位自行承担，用地有关税费由用地单位按规定自行缴纳。
南安市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发改局、财政局，诗山镇人民政府。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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